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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水务局关于修订《非政府采购（零星
采购）项目有关事项》的通知

局属各基层单位，机关各科室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局非政府采购（零星采购）项目的管理，

根据区财政局转发的《上海市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

（2021 年版）》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总投资在 10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采购货物或服务类项目。

工程类项目按《关于印发<松江区小微工程管理导则>的通知》

（沪松建管〔2020〕100 号）及市、区相关规定执行。

二、采购方式

（一）非直接委托方式

1.20 万元（含）至 100 万元（不含）项目

沪松水〔2023〕183号

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文件



0 2 0

1.1 预算单位按内部采购流程，提出采购需求；

1.2 填写《松江区水务局零星采购项目审核表》，报局计划

财务科审核批准；

1.3 采购形式原则上以委托采购代理机构为主。委托采购代

理机构可以：（1）一项目一委托；（2）将全年所有项目分成若

干包件分别委托；（3）全年项目整体委托。一次性委托费用低

于 20 万元（不含）的，按 20 万元（不含）以下项目办法执行。

对于预算单位具备相关采购经验和编制采购文件能力的项

目，可以参照竞争性磋商、竞争性谈判、单一来源、询价等非

招标采购方式，自行组建采购小组，开展采购活动。自行组织

采购活动的，局计划财务科派员监督。

2.20 万元(不含)以下项目

预算单位应遵循节约财政资金的原则，成立比价小组，邀

请三家及以上供应商进行比价，采用最低价评标法，在质量、

服务均满足条件的情况下报价最低者中标。

（二）直接委托方式

对水利重大工程、年度重点工作、督查督办项目所涉及的

招标代理和设计咨询单位等第三方服务可以采用直接委托。具

体委托单位应具有同类型项目的经验，经本单位“三重一大”

讨论确定，并报局党组“三重一大”通过，合同金额应以国家

或本市相应的取费标准记取，并按照区财政局规定进行折扣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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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上再下浮 2%签订，最终以该项目财务监理审核金额为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严格内部采购流程。各单位要根据最新限额标准，进一

步修订政府采购项目和零星采购项目的审批限额、审批权限和

审批流程。采购过程中严格履行相关手续，做好相关台账登记。

2.加强对第三方服务的考核。各预算单位要切实履行主体

责任，对第三方提供服务的项目，要加强全过程监管，健全考

核台账，严格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。服务结束后，要组织履约

验收，形成评价报告,评价结果作为以后年度安排政府购买服务

和选择承接主体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附件：松江区水务局零星采购项目审核表

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

2023 年 5 月 30 日

上海市松江区水务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3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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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松江区水务局零星采购项目审核表

单位： （盖章）

项目名称

采购内容

项 目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

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
采购金额（万元）

预计完成日期 年 月 日

拟采购方式
自行采购： □

委托代理机构采购： □（代理机构名称）

采购单位意见：

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局计划财务科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本表一式二份，报局计划财务科审核批准后，一份采购单位留档，

一份局计划财务科备案。


